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 

2022 年部门预算 

 

第一部分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部门概况 

一、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基建

中心”）是国家发改委直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。受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党组委托，承担发改委机关和委属单位房屋基建和修缮，

负责机关房产、人防和自管小区的物业管理等工作。 

下设办公室（人事处）、财务处、发展规划处、法务审计处、

工程建设处、物业服务处、投资管理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安全监管

处、机关房产管理处、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党委办公

室。 

二、预算编报范围 

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和综合预算的编报原则，2022 年

纳入基建中心预算编报范围的收支包括基建中心本级的全部收

入和支出。 
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

纳入基建中心 2022 年预算编报范围的单位有：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本级。 

 

 

 



第二部分、2022 年部门预算表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三部分、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基建物业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

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2022 年基建物业中心收支总预算 3000.00

万元（全部为非财政拨款资金），较 2021 年减少 1206.27 万元，

减少的主要原因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，

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重点压减了单位公

用经费支出。 

（二）基建物业中心 2022 年没有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

算。 

（三）基建物业中心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 万元，其

中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8 万元。 



第四部分、名词解释 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：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 

（二）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

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

（三）住房公积金：指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

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。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

上年度月平均工资。 

（四）提租补贴：指经国务院批准，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

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，中央在京单位按

照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。 

（五）购房补贴：指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

制度改 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8〕23 号）的规定，

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，房价收入比超过 4 倍以上

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。

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，地方行政

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，企业根据本单

位情况自行确定。在京中央单位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

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〈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

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规定的标准执行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

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。 

（六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：指机关事业单

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。 

（七）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：指机关事业单位实



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。 

（八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

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

交通费、 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

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、

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

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 

支出。 


